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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现代学院文件
鲁现代院字〔2023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现代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办法》

公布校级教学督导委员会成员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教学督导委员会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咨询和监督机构，是

进行教学检查、监督、评估、指导和反馈信息的工作组织，

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进一步

促进教学质量稳步提升，学校制订了《山东现代学院教学督导

工作办法》，并决定聘任李泉慧等 25 人为校教学督导委员会成

员。

经研究决定，印发《山东现代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办法》和

校教学督导委员会成员名单，望遵照执行。

山东现代学院

2023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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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现代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学督导工作，健全

和完善校、院（部）两级教学质量管理和教学质量监控

体系，充分发挥教学督导在规范教学秩序、深化教学改

革、促进教师专业发展、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作用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教学督导工作应贯彻“客观、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”和“以督促管，以导促建，管建结合，重在发展”

的原则，对教学工作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，不夸大、

不缩小、不掩饰、不虚美，维护督导工作的严肃性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三条 学校设立校、院（部）两级教学督导机构。校

教学督导组在分管校长领导下，由评建办（教学质量监控与

评估中心）组织开展全校范围内的教学督导工作。各院（部）

教学督导组由院（部）院长（主任）负责组织本单位的

教学督导工作。

第四条 校教学督导组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咨询和监督

机构，是进行教学检查、监督、评估、指导和反馈信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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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组织，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

分。院（部）教学督导组根据单位教学督导安排，对本单

位的教学管理和教学工作进行监督、检查、评估和指导。

第五条 学校教学督导组成员由院（部）推荐，评建办

（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）和人事处负责遴选，学校颁

发聘书，聘期两年，可连续聘任。院（部）教学督导员由

各单位根据工作实际确定教学督导人选，并将聘任情况报

评建办（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）和人事处备案。

第六条 校教学督导员的聘任条件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

德和敬业精神，作风正派，实事求是，有较强奉献精神

和责任心；熟悉国家教育教学方针、政策、法规，长期

从事教学或教学管理工作，具有丰富的教学或教学管理

经验和较高教学水平；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，且具有十

年以上教龄的退休或在职教师；身体健康，能正常工作。

第三章 督导工作职责

第七条 学校、院（部）两级督导负责对各项教学工作

环节开展检查、监督、评估、指导和反馈，为教学工作

提供建设性意见。督导的主要工作职责与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日常检查：对日常教学工作进行检查与督促，

及时了解各类课程的课堂教学状况、学生课内外的学习

状况、教学管理部门和各教学单位的教学安排状况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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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。

（二）随堂听课：深入课堂听课，了解教师课堂教

学和学生课堂表现状况，及时发现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

题，积极与授课教师交流并反馈意见；学校教学督导组

成员每学期要求听课不少于 10 门（次），并按要求认真填

写《山东现代学院教学督导员听课记录表》，撰写听课分析报

告。

（三）专项检查：学校、院（部）两级督导参与教

学计划执行、考试试卷、毕业论文及各类教学档案的检查

工作。

（四）评审工作：学校、院（部）两级督导可以参

与各类教学奖励、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、课程建设项目、

教学竞赛的评审工作。

（五）师生座谈：召开各类师生座谈会，听取师生

对教学安排、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，向评

建办（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）及时反馈。

第四章 督导员的权利

第八条 有权参与学校、院（部）组织的各种教学活动。

第九条 有权随时深入课堂和实验室等教学第一线

检查指导教学工作。

第十条 有权查阅教师所授课程的教学大纲、使用教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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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案、学生作业和实验报告等。

第十一条 有权制止违反《山东现代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

范》的任何行为和做法。

第十二条 教学督导人员到现场督导，一般不预先通知有

关授课教师，各院（部）及教师要给予积极配合和支持。

第十三条 学校教学督导组成员的工作情况由评建办进

行考核汇总，并在每学期末根据督导组成员承担的任务计算工

作量，折合成课时发放津贴。院（部）教学督导员由院（部）

参照执行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评建办（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）

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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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现代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成员名单

李泉慧 山东现代学院 董事会执行董事、董事长助理

解银苹 山东现代学院 副院长

魏培海 山东现代学院 院长助理

江新泉 山东现代学院 医学院院长

李 峰 山东现代学院 药学院院长

李 鹰 山东现代学院 人文与管理学院院长

朱爱民 山东现代学院 工学院院长

孟祥增 山东现代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院长

宋永丽 山东现代学院 教务处副处长

史德焕 山东现代学院 护理学院专业负责人

范 辉 山东现代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专业负责人

张玉敏 山东现代学院 工学院高层次人才

白 影 山东现代学院 医学院高层次人才

李冠军 山东现代学院 药学院高层次人才

姚 国 山东现代学院 人文与管理学院高层次人才

刘仰华 山东现代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高层次人才

范书林 山东现代学院 基础部高层次人才

王海燕 山东现代学院 医学院教研室副主任

张丽丽 山东现代学院 护理学院教研室副主任

丁娟娟 山东现代学院 药学院教研室副主任

高 红 山东现代学院 工学院教研室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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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其虹 山东现代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教研室副主任

王秀然 山东现代学院 人文与管理学院教师

冯春艳 山东现代学院 基础部思政教研室主任

王晓乐 山东现代学院 基础部语文教研室主任


